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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01883） 

 

公告  
   

二零零九年四月三日，中信泰富有限公司（「中信泰富」）發表如下

公佈：「香港警務處根據一項搜查令要求提供若干資料」。中信泰富

為中信1616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的控股公司。 

 

根據中信泰富發表的公佈，香港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（「商業罪案

調查科」）已根據一項搜查令，於二零零九年四月三日要求中信泰富

及其董事提供若干資料，以調查是否有下列的違規行為：(i) 公司董

事作出虛假陳述; 及/或(ii)普通法提及的串謀欺詐。警方並沒有作出

任何檢控或拘捕。 

 

本公司非執行董事郭文亮先生亦為中信泰富的董事。發表本公告為符

合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劵上市規則》第13.51B(2)及13.51(2)(u)

條的規定。本公司不認為商業罪案調查科的調查直接或間接涉及本公

司的任何事務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信1616 集團有限公司 

曹敏慧 

公司秘書 
香港，二零零九年四月六日 

 

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包括執行董事辛悅江（主席）、阮紀堂及
陳天衛；非執行董事郭文亮及陳翠嫦；以及獨立非執行董事楊賢足、
劉立清及鄺志強。 
 


